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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年民权发展回眸 

法治之路从这里延伸 

高鸿钧 马剑银 刘辉

    

    相对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而言，“一年”的时间似乎短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没有这其中的任何一

年，历史将不会完完整，文明也不能延续。时间的年轮记载着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岁月的长河流淌着文

明传承的涓涓细流。在这些难以计数的诸多“一年”中，有些尤尤其重要。它们或标识一个时代的结束，

或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或影响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改革开

放………所有这些———无论是“旧瓶装新酒”的改良，还是“新桃换旧符”的革命———都无不与历史

上特定的年份相关联。 

    公元2003年，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癸未年”，俗称“羊年”。与那些重要的年份相比，它似乎显得

有些平凡：因为这一年里没有波澜壮阔的运动，亦没有激荡人心的变革，更没有惊心动魄的革命。但是就

民权进展而言，它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里，我们见证了众多关涉民生、体贴民情和反映民意的民

权立法正在迅速扩展，并开始从“纸上的权利”变成生活的现实；“依法行政、执政为民”也不再只是一

句口号，而是有了具体措施和认真落实；国家对私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与真诚；公

民行使和维护权利的意识正在蓬勃兴起并日渐高涨……所有这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变革景

象，都推动着整个社会朝着政府开明、政治清明、民权昌明和法律文明的方向演进。而这一切，为步履维

艰的中国法治提供了新的契机，带来了新的希望。 

    

    变法：民权的确证与拓展 

    华夏民族具有悠久的法律传统，早在夏朝就有“五刑”之法，春秋战国是法治发达的时代，及至秦

朝，“治道运行，皆有法式”，甚至“法繁于秋荼，网密于凝脂”。由汉至清，法典体系之庞大，律例条

文之繁多，为世界法律文明史中所罕见。然而囿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法律的价值取向不是维护民权，而是

袒护君权、父权和夫权。因此，对百姓而言，法律无异于权利的桎梏和自由的枷锁，他们“举手挂罗网，

动足触机陷”，身家性命毫无保障，更遑论财产权了。 

    晚清以降，变法之声不绝于耳，权利话语反复言说，威权政治逐步弱化，自由价值日渐彰显。时至今

日，法律已多如牛毛、密若繁星。然而现代法律应是民主权利的屏障，“人民自由的圣经”。有法可依固

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法的质量和价值取向。当代中国法治已经走到了一个理应省察和锤炼自身，进一

步确证和拓展法律的“民本”价值取向的重要阶段。2003年的“变法”，标志了这种走向。当人们正心

存疑虑地议论“人权”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述却悄然载入了修宪议案。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从

宪法上对“人权”的首次确认，该款如获通过，将对中国的人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人们由此可以期望，

未来的法律将会更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更观照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同时，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

财产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但对于“私有财产权”仍然讳莫如深，或在法律措辞上遮掩躲闪。修宪议案一

改过去的保守姿态，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权和继承权”，大胆地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宪法的高度。这不仅标识着中国产权制度的重大

突破，而且体现了中国法治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是“单位人”、“部门人”，最终都是“国家人”。从摇篮到墓地，人们的一

切活动都要受到单位的控制；从家庭到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均须服从国家的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个人

自由的空间不断拓展，新《婚姻登记条例》便明显具有此种旨向。根据该条例：婚检由强制改为自愿；结



婚和离婚无需单位证明；离婚登记也可当场办妥。条例凸现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体

现了法律的人情味和人性化，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婚姻领域。难怪酝酿过程中它就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

注，出台后好评如潮。 

    公安部门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服务民众的重任，然而长期以来“警察”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管

制”而非“服务”。有鉴于此，公安部推出了“30项便民利民措施”，涉及公众普遍关心的户籍、交通、

出入境、消防等四方面。根据这些措施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新出生婴儿户口登记随父随母可自愿选择；不

再对申领身份证的年龄加以限制；考取驾照的年龄放宽到70岁；被判处徒刑和被决定劳教的人员不再被注

销户口等等。与上述改革并行的是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随着《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颁

发，“社区矫正”制度开始试行，这在保护罪犯人权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罪犯的合

法权益都能得到切实的保障，那么对普通公民的权益保障通常不会成为问题。 

    在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水平往往反映出该社会人权的总体状况。本来人们在身体状况和

能力等方面存有差别，无视这种差别强求结果一律平等，是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本身便隐含着不平等。但

这绝非意味任由人们诉诸“丛林规则”自行拼搏，然后欢呼“优胜劣汰”法则的胜利。现代法治的主旨之

一就是政府有责任特别关照弱势群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政府已经开始告别“GDP政绩观”，修宪议案

也明确宣布国家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首

次打破了国企与私企、公司与个体户、民工与城市工人等差别，使所有中国境内的职工或雇工都一律享有

获得工伤保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也从以人为本的精神出发，将“撞了不白撞”的争

论划上了一个句号，至此“道路上的弱势群体”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限权：政府自律与重新定位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公权力失去了制约，它就可能不断膨胀、走向腐败，人类的实践反复证明：“绝

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没有哪种公权力成为这一“铁律”的例外。一旦公共权力失去约束，民主就会

蜕变为专制，法治就会转化为人治。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危境就可想而知了。 

    当人们正为此而忧虑担心时，羊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公权力的运作呈现出一种新气象，传达出一

种新信息，预示了一种新希望。中国政府正在从管理控制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逐渐转变。其重要表征是政

府开始自觉对自己的权限进行限制和规范。行政许可法的终获通过，成为又一部规范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

重要法律。这部法律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范围，简化了审批手续，公开了审批程序，体现了简政放权、还

权于民的理念。这在行政法治领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非典疫情的突发和迅速蔓延，是对中国政府应变能力和权力运作公开性的严峻考验。中国政府改变了

过去“内外有别”、“内部分级传达”的传统做法，明确要求各级政府信息公开，不得缓报、瞒报。随

后，卫生部每天通过媒体直接向社会公布疫情。政府已经意识到，在紧急状态中，对信息的封闭和隐瞒比

紧急状态本身更可怕。同时，数百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处分。这在中国几无先例，官

员震惊，百姓则拍手称快。这种严明责任和改善吏治的“试验”，使得人们有理由期待官员问责制的制度

化和法律化。紧急状态是对法治的重要考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及时出台，在中国这样

一个法治尚不健全的国度，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公权力腐败问题一直是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2003年是中国政府出击重拳惩治腐败贪官的一年：潘广

田、丛福奎、李嘉廷、田凤岐、王雪冰、麦崇楷、刘方仁、程维高、王钟麓、王怀忠、田凤山、刘克

田……一个个高级贪官相继落马，或者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者被判处徒刑甚至死刑。据统计，2003
年1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30823件，查办涉案犯罪嫌疑人33666人。为了遏制

腐败，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在内的“十大反腐措施”，部分地区还尝试“廉

政金制度”、“廉政准入制度”以及直指省市一把手的“述职述廉”制等新举措。同时，《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立场。另外，公安部进行了内部整顿，将33761名不具

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调离了岗位，并清退、解聘了10940名素质低下不适合公安工作的人员。 

    在称道反腐举措及其成果的同时，也不无沉重地意识到：欲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必须从权力的来

源、配置、运作和监督等体制问题上入手，形成一种以法限权、以权制权、以民督权的体制，使官员想腐

败而不敢，欲腐败而不能。 

    救济：对草根阶层的呵护 

    法律上的民权仅是一种“纸上权利”，要变成现实权利，还需相应的制度保障和救济。无论多么美妙

的权利话语和多么完美的权利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机制，最终仍然不过是权利的“空头支票”、



“花瓶”和“花架子”。近年来，成群结队的上访，无休无止的申诉以及自残自杀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

与权利救济渠道不畅直接关联。鉴于此，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完善权利救济制度。 

    长期以来，法律援助制度的实际运作并不能令人满意：民众不知该往何处寻求法律援助；由于摊派制

度缺乏经济激励机制，当事人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法律援助的数量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新颁布

的法律援助条例首次明确承认“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规定要专款专项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这

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政府责任意识的增强，同时也表明在保护边缘和弱势群体利益方面，政府正在努力采取

措施提供法律救济。 

    “孙志刚案件”成为羊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惨剧发生后，人们对孙志刚深表同情，对有关执法

人员深感愤慨。当一批类似的恶性事件被披露出来，人们就注意到了间接导致惨剧发生的《城市流浪乞讨

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这部法律的批评导致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从而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重大转变。诚然，民主与法治之路本就不是一帆风顺，而是

充满着曲折和艰辛，有时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孙志刚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法治的进步，避免了千千万万

这类惨剧的发生。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了呢？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一幢幢高楼平地崛起，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一条条道路平展延

伸……这一切都离不开民工们默默的奉献。3800多万的建筑工人80%是农民，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在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过着再简朴不过的生活，期盼自己的劳动能够及时得到报偿。然而当他们风尘仆

仆却两手空空回家时，如何面对家人期盼的目光？！多年来，拖欠民工工资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统

计：到2002年底，全国累计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已达3360亿元，相当于当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增加值的1/3
以上。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 

    当总理亲自帮助村民熊德明讨回了工钱之后，各级政府和法院纷纷采取果断措施，着力解决这个问

题。北京市建委在全国率先提出了100%兑付民工工资100亿元的目标，同时决定对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

湖北的一家工程公司逐出北京市场。据建设部年底对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调查统计，仅在建筑领域

尚有将近一半的民工工资没有兑付，尽管如此，人们毕竟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曙光。 

    拖欠民工工资有各种原因，最重要的是投资机构拖欠工程款。而这些工程款中，政府投资工程拖欠的

占近1/3，这就不难理解法院过去在此方面为何很少作为了。此外，拖欠工程款中一个弦外之音是，有相

当一部分工程属于“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实际上是“劳民工程”和“腐败工程”。由此可见解决

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本身就是个复杂的工程。 

    房屋拆迁问题也已经引发了大量纠纷，甚至导致了多起恶性事件。为此，建设部制定了《城市房屋拆

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由此明确了拆迁评估价值标准；建立了公开、

公平选择拆迁估价机构的机制和拆迁评估纠纷调处机制；确立了拆迁估价结果公示制度和拆迁听证制度；

规定了被拆迁房屋性质和面积争议的处理方法；改进了行政裁决及强制拆迁的程序；完善了拆迁裁决的司

法救济程序等等。 

    这两个法律文件的实施，对于明显处于弱势的拆迁户来说，无疑增加了法律的保护和救济。 

    2003年，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不约而同地大力清理“超期羁押”。在性质上，超期羁押无异于非

法拘禁，是对公民自由的非法限制。在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故事”。11月底，除91起案

件因被告人检举需要查证等法定事由而无法清理外，全国法院所有超期羁押案件全部如期清理完毕。至年

底，全国法院共清理超期羁押案件4100件，7658名被超期羁押的被告人获得了公正的判决。清理超期羁

押规模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涉及案件人员如此之多，对于中国的法院来说，还是第一次，但愿也是

最后一次。 

    觉醒：民权意识的表达 

    十几年前，《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使得秋菊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成为民告官的典型，她的口头禅

“讨个说法”也被诠释为权利意识的乡土表述。伴随着中国法治和民主进程发展的深入，中国公民的权利

意识也逐渐觉醒，在2003年表现的尤为明显。 

    首先，“民告官”的案件有增无减，从20世纪80年代每年不过几十件，至今已经升至每年10万件以

上。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的13年间，行政诉讼案件累积达到了80万件，而且原告胜诉率也在逐年增加。

抛开其他因素，“民告官”诉讼率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 



    其次，积极参与选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民政治权利意识的增强。在2003年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

举中，出现了23名自荐候选人，其中两名自荐候选人正式当选。同时在深圳、湖北潜江等地也出现了多名

自荐候选人。他们的出现说明了民众民主权利意识的兴起，成为了中国公民政治权利演进中的一道新的风

景线，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的选举制度也开始有了新的起色。 

    再次，轰动全国的“处女卖淫案”、“夫妻嫖娼案”以及“陕西黄碟案”……如果不是当事人据理抗

争，依法维权，可能完全出现另一种结果。这些案件的广泛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从不同

角度催发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依法维权的信心与勇气。 

    最后，权利诉求需要适当的表达渠道。如果缺乏这些渠道或者渠道不畅，那么权利意识难以进行传

播、交流和沟通，更不用说形成整体的影响了。2003年的公民权利事件当中，网络等媒体对于表达渠道

的畅通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通过网络所表达已经对这些事件和案件产生了事实上的影响。虽然网络言论

尚需理性的过滤，但是它至少为公民真实的表达权利提供了一种通畅快捷的载体，便利有效的渠道，以及

虚拟多维的空间，使公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大大提高，形成一种整体的权利舆论和良性互

动。 

    与此相关，上述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学者、律师等民间人士的“上书热”、“建议风”。无论是孙志

刚事件的“三博士”、“五学者”，还是徐建平案中的200名公民，从乙肝患者追求就业平等，到拆迁户

请求违宪审查，大江南北，神州上下，民间知识精英甘作公民代言人，上书呼吁，启蒙思想，宣传法治，

这种民间力量的表达对于监督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 

    当我们以一种虔敬的心态回眸一年来民权的点滴演进之时，看到一种社会博弈和互动的格局正在形

成，我们有种失落已久的欣慰与感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太多值得记忆的权利事件。它们含蕴着引人

深思的法理与天理，盛载着令人感动的民情与人情。当然，权利的发展并非等于法治的全部内容，但是，

它至少构成了现代法治的主体基干和精神动力，并可能成为法治得以展开和延伸的突破点。因此，人们从

“权利之年”依稀看到了中国法治的未来希望。 

    在这些权利成果的背后，隐含着多少代人长期的努力与奋斗：艰辛的探索、不懈的追求、反复的试验

以及悲惨的牺牲，也隐含着当代社会各种力量的冲突与协调、执著与妥协、博弈与协作、独行与互动。我

们已经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未来的行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就当下而言，中国的权利保护尚有诸多亟待改进之处，例如，如何使宪法的权利成为可诉求的现实权利？

如何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政治权利的诉求提供具体的救济？如何使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更正规和更公开？如

何提高国家赔偿的标准以便使之不再仅具抚慰意义？如何使廉政措施更有效以便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如何

为公民提供表达权利吁求的通畅渠道？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到些许隐隐的忧思。 

    然而，“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权利的发展离不开点滴积累，法治的

进步需要循序渐进。“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法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或许，希望总是在远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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